区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2018年度

	一、项目绩效自评表

	专项（项目）名称
	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50.00 
	 49.56 
	99.12%

	
	其中：预算内资金
	 50.00 
	 49.56 
	99.12%

	
	      政府性基金
	
	
	

	
	其他资金（包括结转结余）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办理价格投诉
	100%
	100%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纠正价格违法行为
	100%
	100%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发展
	100%
	100%
	

	
	
	......
	
	
	
	

	
	满意度指标
	受益企业满意度
	受益企业满意度
	100%
	100%
	

	
	
	......
	
	
	
	

	说明
	无


二、项目概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概况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2015年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发改价监中心[2015] 46号）要求，为认真执行国家和省各项价格监测任务，及时掌握主要商品市场价格动态，认真开展价格分析预测，积极开展市场价格巡视调查，根据武汉市蔡甸区财政局下达关于2018年度单位预算批复（部门预算［2018］2号），新增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项目资金50万元，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服务的范围主要是查处价格举报案件办公费用，全区物价监督检查办公所需费用。

项目经费来源
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是国家和省财政预算安排的市场价格举报工作专项补助性资金，为合理补助执行国家和省价格监测报告制度市场价格举报工作支出，加强和改进价格监测质量管理，进一步提高价格监测工作质量，根据《价格监测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湖北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关于开展2015年全省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鄂价监测中心〔2015〕19号）和《湖北省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办法》等文件通知精神与工作部署安排，结合我省各有关市、州、县（区）物价局执行国家和省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监测定点单位数量、监测点承担的任务量、以及完成任务质量、价格监测数据上报率、准确率和承担应急监测、预警监测、专题调查任务和信息及分析材料报送采用考核情况、农村价格信息员工作等，确定了各有关市、州、县（区）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

2017年12月，根据蔡甸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蔡甸区2017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和《蔡甸区财政局关于编制2018年财政预算的通知》的要求，核定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发改委”）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项目预算50万元。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全年累计支出49.56万元，较年初项目资金预算50万元差0.44万元，全部用于查处价格举报案件办公费用，全区物价监督检查办公所需费用，该项目资金年末资金结余为0.44万元，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达99.12%。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

区发改委未建立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未确定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的使用范围及标准，因湖北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出台《价格监测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开展2015年全省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鄂价监测中心〔2015〕19号）和《湖北省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办法》等规定，所以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管理方面是依照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来执行经费支出。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

根据2018年度区发改委绩效目标分解方案：办理价格投诉案件完成率100%。
完成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区发改委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价格热点问题，定期开展市场巡查、专项检查，及时办理价格投诉案件，督促纠正价格违法行为。开展市场巡查20次，开展电信资费、涉企收费等7项价格专项检查，办理价格投诉516件，全面完成办理价格投诉工作，完成率达100%。

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

根据2018年度区发改委绩效目标分解方案：区发改委纠正价格违法行为完成率100%。

完成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区发改委纠正价格违法行为21起，全面完成纠正价格违法行为工作，完成率100%。

（2）可持续发展

2015年，湖北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出台《价格监测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开展2015年全省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鄂价监测中心〔2015〕19号）和《湖北省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办法》，明确了各项价格监测报告制度执行、价格监测信息报送、重要价格问题调研、价格监测信息发布、价格预警应急监测等工作目标及任务完成情况；价格监测质量考核制度制定、岗位责任制建设、考核联络员设立、采报价流程，开支范围和价格监测点兼职采报价人员补助经费发放情况，促进了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受益企业满意度

通过对2018年度涉及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的企业的满意度调查，经统计，受益企业满意度为90%。

存在的问题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有待加强

区发改委未建立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未确定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的使用范围及标准，因湖北省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出台《关于开展2015年全省价格监测质量大检查活动的通知》（鄂价监测中心〔2015〕19号）和《湖北省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办法》等规定，所以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管理方面是依照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来执行经费支出。 

2、项目预算执行有待加强。

根据武汉市蔡甸区财政局下达关于2018年度单位预算批复（部门预算［2018］2号），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项目资金50万元，2018年度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专项经费全年累计支出49.56万元，全部用于查处价格举报案件办公费用，全区物价监督检查办公所需费用，该项目资金年末资金结余为0.44万元。 

改进建议

1、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工作

区发改委应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建设工作，市场价格举报补助资金是国家和省财政预算安排的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工作专项补助性资金，必须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的原则，全部用于市场价格举报、监督检查工作，应进一步完善市场价格举报质量监督考核机制，规范市场价格举报工作行为，加强市场价格举报质量管理，全面提升我省市场价格举报工作水平。

2、加强预算项目执行情况的控制及分析

组织业务部门根据分工和工作计划对同级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控制数进行指标分解、细化调整；建立预算执行监控机制，跟踪、监控、定期汇总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向预算管理委员会提交预算执行分析报告。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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